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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仅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的律师事务所。本所接受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百

图股份”）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应公司的要求，本

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制订的其他有关规

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相关规定，已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出具《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并于 2025 年 10 月 18 日出具《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

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审查部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

下发了《关于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

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轮问询函》”），针对《第二轮问询函》中要

求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事项，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做的律师声明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同样适用。除

另有说明外，《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已作定义的词语，在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应具有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定义的相

同含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由任何其他人使用

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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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轮问询函》之“2.关于对外投资” 

根据前次问询及问询回复，前次申报创业板后，公司新增两笔与公司主营

业务存在差异的对外投资，分别为对立之亿、单位 A 投资。2024 年，公司对立

之亿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1,726.73 万元。 

请公司：（1）结合立之亿历史沿革、公司投资立之亿的背景，说明公司取

得立之亿股权对价的情况，包括交易对手、交易定价及公允性；立之亿收到公

司投资对价的详细用途，是否通过投资实现体外资金循环，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其他利益安排；结合立之亿经营业绩、下游客户变动情况，测算并说明公司对

其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说明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谨慎性。（2）说明选择通过债权方式投资单位 A 的背

景、原因及合理性，未来的转股安排及有效性，公司与单位 A 是否存在其他协

议安排；截至目前，公司与单位 A 的交易情况及单位 A 的业务开展情况。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核查事项（2）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1 说明选择通过债权方式投资单位 A 的背景、原因及合理性，未来的转股

安排及有效性，公司与单位 A 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截至目前，公司与单位

A 的交易情况及单位 A 的业务开展情况 

1.1.1 说明选择通过债权方式投资单位 A 的背景、原因及合理性，未来的转

股安排及有效性，公司与单位 A 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1）选择通过债权方式投资单位 A 的背景、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 A 的具体业务情况已申请豁免披露。 

基于对单位 A 业务的看好，公司有意投资单位 A，但因当时单位 A 仍处于

研发早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希望单位 A 经过一段考察期，故公司与

单位 A 及相关方签署《借款协议》《债权转股权协议》，约定公司向单位 A 提供

400 万元借款，期限约 1 年，年利率为 3%（单利），公司有权依约定将 400 万元

借款本金债权全部转换为公司对单位 A 的股权。由于公司整体看好单位 A 产品

的发展方向，因此保留了根据单位 A 业务发展情况自主决定是否转股的权利，

相关交易安排使得公司既可以在单位 A 发展情况较好的进行转股，又可以在单

位 A 业务发展不理想的情况下收回相关债权，平衡了投资的收益性和安全性。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通过债权方式投资单位 A 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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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来的转股安排及有效性 

根据《债权转股权协议》约定，如单位 A 实现债权转股权先决条件，则单

位 A 及单位 A 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将《借款协议》下对单位 A 的贷款本金债权转

为对单位 A 的股权，即将《借款协议》下贷款本金 400 万元转作对单位 A 的增

资，并获得增资后单位 A70%的股权，公司有权在借款期限届满前或到期后三个

月内行使转股权。如单位 A 在《借款协议》约定的贷款期限届满前或贷款期限

延长后的期限内（如有）未实现债权转股权先决条件，公司可以要求单位 A 偿

还借款，亦保留选择债权转股权的权利。公司是否选择行使本条约定的债权转股

权的权利，以届时公司的通知为准。 

如上所述，由于公司整体看好单位 A 产品的发展方向，因此保留了根据单

位 A 业务发展情况自主决定是否转股的权利，可以在债权转股权先决条件达成

的情况下进行转股；但由于单位 A 相关产品研发仍处于早期，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除前述可以量化的转股先决条件外，单位 A 在家纺、服装等市场的业务

开发能力仍然存在包括与知名服装品牌的渠道关系、行业先发优势等较多难以量

化的因素，因此公司也保留了在债权转股权先决条件未达成但仍可综合单位 A

其他方面发展情况进行转股的权利，或视情况要求偿还债权，充分保证了公司投

资的主动性与灵活性。 

根据本所律师访谈公司、单位 A 及其实控人的情况，上述债转股安排系各

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单位 A 及其股东合法利益。上述借款

的借款期限已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到期，根据公司的业务规划、单位 A 的经营

发展和相关协议约定，单位 A 已达到债权转股权先决条件，公司拟行使对单位 A

的转股权，但考虑到行使转股权之前需对单位 A 进行摸底，全面评估其经营状

况、业务状况、财务状况、税务情况以及法律风险等，若单位 A 摸底结果符合

公司并购整合要求，公司将于 2025 年 12 月进行转股，并按照《债权转股权协议》

约定在行使转股权后持有单位 A70%的股权，成为单位 A 控股股东，并将单位 A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按照子公司进行核算与管理，并全面委派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财务负责人以主导其财务和经营决策。因调查和评估尚需一定时间，故经协

商一致，公司与单位 A 将上述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审议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单位 A 借款延期的议案》。同日，公司与

单位 A 及相关方签署《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将上述借款的借款期限延长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制定未来转股的安排，该转股安排目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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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3）公司与单位 A 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公司与单位 A 及相关方于 2024 年 11 月签署了《借款协议》《债权转股权协

议》，约定公司向单位 A 提供借款（附带转股权）相关事宜；于 2025 年 1 月签

署了《债权转股权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补充约定了各方保密义务；于 2025 年

10 月签署了《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将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单位 A 实控人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确认函》，除上述借款及转

股权事项外，公司与单位 A 不存在关于债权及转股权的其他协议安排。 

1.1.2 截至目前，公司与单位 A 的交易情况及单位 A 的业务开展情况 

（1）公司与单位 A 的交易情况 

公司（含子公司）2024 年度、2025 年初至 2025 年 10 月末，存在向单位 A

销售少量氧化铝产品的情形，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2025 年 4-10 月 2025 年 1-3 月 2024 年度 

1.91 2.12 1.06 

注：2025 年 4-10 月数据未经审计。 

除上述已确认收入的销售外，公司子公司上海百图与单位 A 于 2025 年 11

月签署销售协议，约定上海百图向单位 A 销售氧化铝产品，合同总价为 20 万元。 

（2）单位 A 的业务开展情况 

单位 A 自成立之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已开发并建立合作送样的客户超过

20 家，并通过少量产品销售实现营业收入约 30 万元。 

1.2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开转让说明书》《审计报告》； 

（2）与公司管理层、单位 A 实控人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以债权投资方式单

位 A 的原因和背景，并分析该等方式投资的合理性；了解公司未来将对单位 A

的债权转为股权的安排；了解单位 A 目前的业务开展情况；并取得相关说明/访

谈记录； 

（3）在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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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www.gsxt.gov.cn）及企查查（https://www.qcc.com/）等网站检索单位 A 的

基本情况； 

（4）获取并审阅公司与单位 A 及相关方签署的借款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债

权转股权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 

（5）获取并审阅公司就向单位 A 提供附转股条件借款、延长借款期限等相

关事宜的内部董事会会议文件； 

（6）获取并审阅公司或子公司与单位 A 的交易明细、单位 A2025 年 1-10

月财务报表、单位 A 的客户销售清单。 

1.3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由于当时单位 A 处于研发早期阶段，公司希望单位 A 经过一段考察期，

因此通过债权方式投资单位 A，具有合理性；公司已制定未来转股的安排，该转

股安排目前仍有效；除上述已披露的《借款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债权转股权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外，公司与单位 A 不存在关于债权及转股权的其他协议安

排； 

（2）公司（含子公司）于 2024 年度、2025 年初截至目前期间存在向单位 A

销售少量氧化铝产品的情况；单位 A 目前处于产品送样和小批量交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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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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